
 

1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之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云网”、“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收到贵所下发的《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30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中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中科云网 2016 年重大

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就问询函中需独立财务顾问核实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核

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请你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核实以下问题并发表专项

意见： 

（1）陆镇林及中湘实业是否存在违约失信情况，陆镇林作为中湘实业的控

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是否对中湘实业的违约失信、违反公开披露信息的行为负

有责任。并请核实陆镇林拟认购配套募集资金行为的合规性； 

（2）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核实，并说明其是否对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重

组构成不利影响。 

回复： 

一、陆镇林及中湘实业是否存在违约失信情况，陆镇林作为中湘实业的控

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是否对中湘实业的违约失信、违反公开披露信息的行为负

有责任。并请核实陆镇林拟认购配套募集资金行为的合规性 

（一）陆镇林及中湘实业是否存在违约失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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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湘实业尚未履行代偿债务事项是否构成违约失信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湘实业尚未履行代偿债务事项。依据中科云网出

具的《关于岳阳市中湘实业有限公司代偿徽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安排的说明》（以

下简称“《说明》”），中湘实业承诺于重大资产出售资产交割前履行代偿债务事项，

“重大资产出售资产交割前”系指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全部资产完成交割并由

中介机构出具报告日。截至目前，上述工作尚未完成，因此公司认为中湘实业尚

不存在违约失信情况。 

依据上述《说明》，鉴于目前上市公司 2015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尚未完全完

成，造成中湘实业尚未履行代偿义务。目前各方就落实合肥天焱贷款之事处于协

商状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湘实业尚未履行代偿债务事项尚不构成违约

失信情况。 

2、陆镇林及中湘实业是否存在违约失信情况 

（1）陆镇林是否存在违约失信情况 

根据 2016 年 6 月 27 日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的陆镇林《个人信用

报告》，截至 2016 年 6 月 27 日，陆镇林拥有信用卡账户数 6 个，发生过逾期的

账户数 0 个；陆镇林无购房贷款，无其他贷款。截至 2016 年 6 月 27 日，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没有陆镇林最近 5 年内的欠税记录、民事判决记录、强制执

行记录、行政处罚记录及电信欠费记录。 

同时，根据陆镇林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经湖南省警综平台

核查，该人在我所辖区居住期间暂无违法犯罪行为记录。” 

此外，陆镇林出具了《陆镇林关于无违约失信、重大诉讼、仲裁的承诺函》，

承诺： 

“本人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等违约失信行为，

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目前未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也不涉及作为第三人进行的重大

诉讼、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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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依据陆镇林《个人信用报告》、《证明》及其承诺函，陆镇林最近

五年不存在违约失信情况。 

（2）中湘实业是否存在违约失信情况 

根据 2016 年 6 月 27 日查询的中湘实业《企业信用报告》，中湘实业当前负

债余额为 1,600.0 万元，不良和违约负债余额为 0.0 万元。 

根据《企业信用报告》记录，截至 2016 年 6 月 27 日，中湘实业分别于 2009

年 7 月 16 日和 2016 年 6 月 21 日发生负债欠息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授信机构 币种 欠息余额（元） 余额改变日期 

中国农业银行委托资产处置中心 人民币 798,023.62 2009-07-16 

岳阳市岳阳楼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人民币 181,447.21 2016-06-21 

对于中国农业银行委托资产处置中心 798,023.62 元欠息事项，中湘实业出

具了《岳阳市中湘实业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企业信用报告〉中欠息记录的情况

说明》，说明如下： 

“根据岳阳市中湘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湘实业”或“我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查询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我公司于 2009 年欠息人民币

798,023.62 元，授信机构为中国农业银行委托资产处置中心（以下简称“农行

处置中心”），欠息类型为表外欠息。 

经我公司了解，农行处置中心是中国农业银行为顺利上市，将其不良贷款剥

离到财政部，财政部委托农业银行成立的资产处理机构。 

因该欠息记录时间久远，当时我公司财务、融资方面的负责人均已离职，且

2009 年至今，我公司从未收到过中国农业银行或农行处置中心的还款通知单等

相关文件，并经我公司进一步了解，中国农业银行信贷信息中心也没有我公司贷

款、欠息的记录。我公司知晓该项欠息记录后，高度重视，并委派工作人员至农

行处置中心了解情况。经与农行处置中心工作人员沟通，该项欠息记录距今时间

久远，不排除信息录入错误的可能，需进一步查询纸质档案后确认实际情况，目

前，我公司已要求农行处置中心进行纸质档案查询，正在等待查询结果。 

我公司承诺，根据纸质档案查询结果，若此项欠息记录为农行处置中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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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等操作失误造成，公司实际不存在欠息行为，公司将积极要求农行处置中心

及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销《企业信用报告》中该条错误的欠息记录；若此项

欠息行为实际存在，但因未收到还款通知或催缴通知，我公司财务、融资相关负

责人更换等原因而疏于处理，我公司将立即偿还该笔欠息。” 

对于岳阳市岳阳楼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81,447.21 元欠息事项，相关事项

发生原因为：2015 年 11 月 25 日，岳阳市中湘实业有限公司与岳阳市岳阳楼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6,000,000 元，借款期限

为 36 个月，月利率为固定利率 4.2002‰。中湘实业该笔贷款的实际结息日为每

季度最后一日，而岳阳市岳阳楼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业务系统中的贷款结息日为

每月 21 日，且全省统一，因此造成中湘实业《企业信用报告》中 2016 年 6 月

21 日的欠息记录。 

针对上述情况，岳阳楼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洛王信用社出具了《证明》如下： 

“我信用社信贷管理系统和核心业务系统的贷款结息时间为每个月的 21 日，

全省统一。我社客户岳阳市中湘实业有限公司在我社的贷款结息方式为按季结算，

实际结息日期为每个季度的最后一天。由于此原因，我社的结息凭证必须在下季

度的第一个工作日才能打印。” 

因此，该项岳阳市岳阳楼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欠息事项系系统记录时间与实

际结息时间不匹配造成，非中湘实业主观违约欠息行为。 

此外，经核查中湘实业大额借款合同和大额业务合同，中湘实业日常经营合

同中不存在违约失信情况。 

同时，中湘实业出具了《岳阳市中湘实业有限公司关于无违约失信、重大诉

讼、仲裁的承诺函》，承诺： 

“本公司及陆镇林等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

履行承诺等违约失信行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目前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也不

涉及作为第三人进行的重大诉讼、仲裁。” 

综上所述，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湘实业正与农行就《企业信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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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欠息事项进行沟通，虽然尚未得到明确结论，但中湘实业已出具说明表示将依

据事实情况及时妥善处理该笔欠息事项。除前述事项外，中湘实业最近五年不存

在其他违约失信情况，亦不存在违反公开披露信息的行为。 

（二）陆镇林参与本次配套资金认购的合规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上市公司拟向长城国融、长信基金以及陆镇林三名特

定投资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

对象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特定对象符合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二）发

行对象不超过十名。发行对象为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应当经国务院相关部门事先

批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管理办法》所称‘发

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是指认购并获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人、自然人或

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不超过 10 名。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

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综上所述，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陆镇林参与认购本次配套资金不存在违

反《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

述规定的情形。 

二、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核实，并说明其是否对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

构成不利影响 

作为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中德证券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核实，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陆镇林本人尚不存在

违约失信行为，其参与中科云网配套募集资金认购不会对中科云网 2016 年重大

资产重组构成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